
 
科學園區與周圍地區之地域連攜分析 

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過去國土規劃單位在進行科學園區計畫之審查時，只對單一計畫進行評估與審核，

但是科學園區計畫花費之經費龐大，即使中央政府以專案款項補助，若地方提出之計畫

方案過多，將造成整體投資過度而導致資源浪費情形，有鑑於此，本研究以地域連攜規

劃之概念解決前述問題，並將所獲之結論與建議，條列整理於以下兩節。 

6.1 結論 

    本節整理在使用方法、相關研究之回顧、實例分析之方案篩選以及地域連攜規劃等

部份發現之結果，依序說明如下。 

1、本研究提出用於科學園區與周圍地區之地域連攜分析方法包括以下兩個部分： 

(1) 優勢關係評估法：目的在於從可行的科學園區計畫中，選出在多數評估準則下具

有滿意偏好而對任一評估準則又滿足不滿意偏好水準要求之計畫，篩選出之非劣

計畫間不會有優勢關係之存在。 

(2) 地域連攜規劃模式主要利用考量服務範圍之區位決策方法，同時分析運輸系統改

善與科學園區區位配置的最佳決策內容，模式追求開發成本最小化及園區服務範

圍最大化兩個目標，考量限制條件包括政府之預算限制與科技廠商需求規模限

制，並以模糊規劃方法求解模式。 

2、本研究針對相關研究之回顧發現以下結論： 

(1) 地域連攜若要形成，必須要有某項節點設施提供人與人之間的接觸與交流，以及

支援人或物移動之基礎，也就是利用交通運輸的改善促使地區間達成合作關係。 

(2) 科學園區之成功與否取決於是否能吸引科技廠商之進駐，而地方政府積極爭取科

學園區計畫設置之主要目的為增加地方就業機會，但是當園區計畫設置過多會造

成園區計畫間互相競爭而導致失敗的結果，故園區計畫設置與否除應經過整體評

估外，尚須經由整體之規劃配置，以達成園區計畫設置的最佳效果。 

3、本研究於實例分析之方案篩選階段發現以下結論： 

(1) 方案篩選後之非劣計畫皆為適合科技廠商進駐之園區計畫，故這些園區計畫皆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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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功的條件，但由於政府經費以及科技廠商之需求有限，須進一步將篩選後之

非劣計畫作為地域連攜規劃替選方案，使規劃結果在符合前述限制下，使未設置

園區計畫地區，也能享受到園區設置所帶來的社會效益。 

(2) 最後於桃竹苗地區篩選出之科學園區非劣計畫，包含桃園科技工業園區、璞玉計

畫、竹二科、竹南科學園區與銅鑼科學園區五處園區計畫，六處園區計畫中只有

竹三科計畫不在非劣計畫之中，原因可能是其與璞玉計畫及竹二科計畫同位於新

竹地區，易於與前述兩計畫產生優劣關係，因此被排除於非劣計畫之外。 

4、本研究於實例分析之地域連攜規劃階段發現以下結論： 

(1) 地方政府積極爭取園區設置之主要目的為增加地方就業機會，進而促進地方產業

之活化；故當園區配置經由地域連攜規劃後，能形成即使不在當地設置園區計

畫，卻同樣可以形成在當地設置園區計畫欲達成目的之條件時，地域連攜規劃之

影響為正向的。 

(2) 各方案下之地域連攜規劃結果，雖無法使兩目標之歸屬函數值皆為最大化，但其

以整體規劃的角度權衡取捨兩目標之歸屬函數達成值，將使最後規劃結果達到最

適情況。 

(3) 加入運輸系統建設各方案之總涵蓋人口數，皆多於不作任何運輸系統建設且五個

園區全部設置的情境，其總建設成本也遠低於此情境下之總建設成本，由此可知

地域連攜規劃確能減少資源浪費情形。 

(4) 地域連攜規劃結果以方案三與方案四之達成效果為佳，兩方案之涵蓋總人口數在

符合限制條件之情形下皆多於方案二，表示此兩種運輸系統建設方案之影響效果

為正向。 

(5) 方案五之地域連攜規劃結果未如原先之預期，原因是方案三與方案四主要為高速

鐵路站區之聯外運輸系統，若同時進行兩項運輸系統建設，可能造成總建設成本

過高，而涵蓋之總人口數增加有限，此為進行地域連攜規劃時應審慎考慮之處。 

(6) 既有園區對地域連攜地區規劃結果之影響，應視既有園區所在地區就業發展潛力

是否飽和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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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建議 

    由於地域連攜規劃觀念並不普遍，本研究雖獲得上述重要研究成果，尚有許多議題

與條件可於後續繼續研究，相關建議如下。 

1、本研究屬於靜態規劃，但可於後續研究進行探討動態之分期規劃，以期符合政府於

進行重大建設計畫時之決策型態。 

2、本研究於政府預算限制與科技廠商需求之計算，主要以過去新竹科學園區發展經驗

資料作為推估基礎，日後的應用對於此兩項限制可進行更嚴謹之計算。 

3、本研究為建構完整的科學園區與周圍地區之地域連攜分析方法，在實例分析之方案

篩選部分，由於科學園區區位評估文獻內容完整，故評估指標由文獻回顧之整理而

得，評估指標之權重則依據評估方法之特性直接引用鄧光浦（2001）之研究，後續

可以 AHP 或其他方法決定評估指標之權重，以更符合評估目標之特性。 

4、由於本研究之需求分區與園區所在區位以鄉鎮市為單位，若分區內有交通設施節點

之設置，此分區至其他分區之城際旅行時間將大幅縮短，將影響園區區位之配置情

況，可於後續研究時針對需求分區之大小以及城際旅行時間之推估深入探討。 

5、由於運輸系統改善程度與運輸建設成本間的關係式決定不易，故本研究建議以運輸

系統改善方案之設計分析園區之最佳配置區位，後續可針對此關係式進行校估與討

論，使地域連攜規劃模式更形完整。 

6、本研究之科學園區計畫與運輸系統改善方案皆為既有計畫方案，若政府單位欲利用

此概念分析運輸系統改善與科學園區區位配置的最佳決策內容，建議應於事前作方

案評估及配套之運輸系統改善方案，則地域連攜效果應會更佳。 

7、本研究著重於地區間人的移動之地域連攜規劃，故以科學園區所能帶來的社會經濟

效益影響範圍作為園區之服務範圍，事實上地域連攜尚可考慮物的移動，必需建立

另一套地域連攜規劃模式以重新考量模式限制、服務範圍之訂定、運輸系統改善方

案以及輸送貨物特性等影響，形成另一種主題的地域連攜分析。 

8、地域連攜分析概念於國內尚未普遍，希望經由本研究對此概念之闡述，能提供後續

有更多的研究與實際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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